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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深政〔2021〕36 号 

 

 

 

 

各有关村委会、镇直有关单位、水库管理单位： 

现将《科任水库出现紧急状态时下游群众转移预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沪镇人民政府 

2021 年 4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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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科任水库出现紧急状态时，能迅速安全有序地转移

水库下游受威胁地区的群众和物资，力争做到人员安全、物资

损失降到最低程度，特制定此预案。 

1、成立科任水库防汛抢险领导小组（见附件 1） 

2、科任水库位于深沪镇科任村，建设于 1962 年 2 月，集

雨面积 3.56 平方公里，大坝为均质土坝，坝高 9.0 米，总库容

76 万立方米，兴利库容 50 万立方米。下游涉及农田 100 多亩及

晋南公路。水库存在的主要问题：白蚂蚁病害严重，需再次灌

浆加固；没有配备照明电路；没有通讯设备。 

3、当镇政府（领导组）接到水库管理单位警戒险情报告时，

由领导组向有关村发布险情通知信息，并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

部。武装部应及时集合抢险应急分队待命，镇指挥组备足抢险

物料，下村工作队到各村指导抢险工作。 

4、警戒信息定为：通讯、通知及广播通知。 

5、当镇政府（领导组）接到水库管理单位出现紧急状态报

告时，由领导组向各村发布危险紧急通知警报（警报方式定为

敲锣、紧急敲锣和广播 3 种）。 

6、在险情未排除期间，水库管理单位要 24 小时专人值班、

管理、巡护，抢险应急分队在岗待命，下游涉及有关村要有专

人值班，以便及时通报信息。当出现警戒险情时，用通讯广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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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递到各家各户，当出现紧急险情时，要紧急疏散群众。 

7、当镇政府（领导组）接到水库紧急险情警报时，由领导

组统一协调指挥抢险工作。领导负责组织抢险分队 100 人，在

水电部门指导下投入抢险工作；下村工作人员、派出所协助村

两委指挥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，并做好群众安置工作；党政办

负责后勤保障工作，及时把情况上报市委、市政府及防汛抗旱

指挥部，做好上情下达工作。 

8、险情排除后，采取有线电视广播、互联网社交软件等方

式传递解除信息，但水库管理人员仍应密切监视水库的雨情、

水情和工情。 

 

附件：1、科任水库防汛抢险领导小组 

2、科任水库防汛抢险领导组及防汛单位联系电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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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组  长：孙晋展（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 

副组长：蔡夏溪（副镇长） 

            郑继传（镇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） 

王育民（镇党委秘书） 

洪清昌（镇党委委员、公安派出所所长） 

陈  超（深沪边防派出所教导员） 

成  员：林振贤（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） 

张灿辉（镇规划建设和管理办公室主任） 

吴金洁（镇经济发展和改革办公室副主任） 

李少俊（镇经济发展和改革办公室副主任） 

林婉玉（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） 

赵国伟（镇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） 

陈志超（镇规划建设和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） 

陈煖利（科任村党支部书记） 

吕子利（科任村委会主任） 

领导小组在市防汛指挥部指导下，负责制定预案和执行预

案，组织指挥受威胁地区群众安全转移，搞好防汛抢险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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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科任水库防汛抢险领导组及防汛单位联系电话 

 

 

 

 

 

名  称 办公电话 手  机 

晋江市防汛办 85695090  

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88280512  

镇农业农村发展科 88283380  

孙晋展 88286555 13906995415 

蔡夏溪 88295506 13655903232 

郑继传 88229850 18965681100 

王育民 88280101 13599723168 

吴金洁 88283380 13960451754 

李少俊 88283380 18959931234 

吴  抗 88296300 18965512891 

陈志超 88283380 15805957500 

陈煖利 家：88280703 13850717887 

吕子利 家：88288608 138607578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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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防汛办、市水利局，镇党政主要领导、包库责任领导。 

深沪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 日印发 


